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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2年 7月6日星期五  

Friday, 6 July 2012 
 

上午 9時正會議繼續  

The Council continued to meet at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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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立法會  ─  2012年 7月 6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July 2012 

 

315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林健鋒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S.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J.P. 
 
林大輝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S.B.S., J.P. 



立法會  ─  2012年 7月 6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July 2012 

 

316 

陳克勤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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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各位早晨。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沒有修正案的條文。  
 

 

黃毓民議員：沒有足夠 quorum。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進入會議廳 ) 

 
 
(原訂於上次會議處理的法案 ) 

(Bill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dealt with at the last Council meeting) 
 
《公司條例草案》  

COMPANIES BILL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黃毓民議員，請發言。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現在要討論的是第 4部第 4分部 (股份的轉讓及

傳轉 )中第 146條，有關 “登記轉讓或拒絕登記 ”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146條即是舊有《公司條例》的第 68條及第 69(1)至 (2)
條。針對不少批評，指在目前的制度下，股份轉讓會無理地不獲登記，

所以當局在第 146條增訂新的條文，規定有關公司在接獲要求後，須

提供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理由，如不依從此項規定，即屬違法。  

 
 現行法例並沒有規定須在通知書附列拒絕登記轉讓的理由，所以

當局便制定了第 146條，特別是第 (3)及 (4)款，規定公司須在接獲要求

後提供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理由，而有關公司必須在接獲要求後的 28
天內提供有關理由。按政府的說法，制定此條文的目的是要提高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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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確保董事履行其職責。現時這種做法其實也是參考英國公司

法的例子，因為根據英國 2006年的公司法第 771條，凡是拒絕登記均

必須提出理由，但另一英聯邦國家澳洲則沒有相關的規定。  

 
 第 146(1)條同時涵蓋了公司股份的出讓人及受讓人，使公司股份

的受讓人或出讓人均可向該公司提交有關轉讓書。第 146(1)條同時涵

蓋公司股份的出讓人及受讓人後，與原有法例中賦予出讓人提出有關

申請的權利的第 68條相比之下，可說是已經另設條文。  

 
 第 146(2)條訂明有關公司的責任是登記有關轉讓，除非該公司依

照第 146(2)(b)條，將拒絕登記有關轉讓的通知送交有關受讓人或出讓

人。換言之，除非該公司依照第 146(2)(b)條發出拒絕登記有關轉讓的

通知，否則必須登記有關轉讓。  

 
 原有的條文第 69(1)條則規定， “公司如拒絕登記任何股份或債權

證的轉讓，須在有關的轉讓文書提交公司的日期後 2個月內，將一份

拒絕登記的通知書送交出讓人及受讓人。 ”這是 1984年作出的修訂，

相對於這項條文，第 146(2)條的規定很明顯是比較簡單及有進步。因

為其寫法是：“在有關轉讓書提交後的 2個月內，有關公司須    (a)
登記有關轉讓；或 (b)將拒絕登記有關轉讓的通知，送交有關受讓人及

出讓人。 ”比起原有條文第 69(1)條，這是一個比較清晰的說明，而這

規定亦令公司董事較易掌握，不會產生混淆。  

 
 其實，第146條的 大突破，恐怕在於第 (3)款：“如公司拒絕辦理

登記，有關受讓人或出讓人均可要求得到一份述明拒絕理由的陳述

書。 ”其實這兒的 “述明理由 ”，使用 “說明理由 ”也可以，但後面也是

用 “述 ”。第 (3)款確是比較大的突破，但話雖如此，亦有人擔心第 146(3)
條會遭到濫用。為何不在第 146(2)條要求有關公司發出拒絕登記有關

轉讓的通知的同時，附上一份述明拒絕理由的陳述書呢？如果這樣訂

定，這方面的規定便會更完整。所以，其實有關看法是，出讓人或受

讓人均有需要獲告知公司拒絕登記的理由。  

 
 此外，我們擔心程序會遭到濫用。例如第 146(4)條規定，有關公

司須在接獲第 (3)款的要求後的 28天內，將一份述明有關理由的陳述書

送交該人或登記有關轉讓。這項規定間接容許有關公司延遲 28天登記

有關轉讓，而這個延遲必須透過第 146(4)條獲得一項法定而不需要負

責的依據。這項條文會引致一個後果，就是有關公司有機會可藉此拖

延讓受讓人享有成為公司成員的權利，因為它有 28天的時間。這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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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諸如出席股東大會，以及在股東大會上投票，這做法將可減少在股

東大會上，股東對管治階層的反對力量。因此，第 146(4)條要求在 28
天內進行登記的規定，我們擔心會影響受讓人的權益。  

 
 此外，第 146(5)條訂明，如有違反第 146(2)或 (4)條， 高可被判

處第 4級罰款，即25,000元；如有關罪行持續，則每天增加處罰 700元。

雖然 高罰款已由第 3級提高至第 4級，但我仍然認為罰款額太低。對

於商界的財閥而言， 700元剛好足夠他們吃一頓午餐，每天只增加處

罰 700元，他大可繼續拖延下去。他可以有這個能力，令小股東完全

無法可施，甚至連成為小股東的機會也未必有，因為有些人已在轉讓

過程中被拖延了。  

 
 此外，第146(5)條亦沒有提及若同時違反第 (2)款及第 (4)款，情況

又將如何。現在只是訂明，如果違反第 (2)款，沒有在 2個月內完成登

記轉讓程序，又或違反第 (4)款，將須面對何種罰則，但卻沒有說明如

同時違反這兩款又將如何？同時違反第 (2)及 (4)款，罰則是否完全一

樣？局長，在這裏真的沒有特別說明，對嗎？  

 
 我亦關注到第 146條對私人有限公司的適用情況，因為在法案委

員會進行審議的階段中，有議員曾詢問政府，在條例草案中訂明股份

受讓人或出讓人有權要求公司就拒絕登記公司股份轉讓提供理由，會

否抵觸私人公司限制轉讓股份的權利？  

 
 首先，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先瞭解何謂私人公司。我們都知道，

很多中小型企業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在公司法中它們亦有一些特

殊地位。私人公司應獲免除多種規管及限制，例如條例草案第 358條

訂有關於提交報告的豁免，使私人公司無須向公眾披露公司的財政狀

況。而在第 320條關於在轉讓後發出債權證或債權股證證明書的規定

中，亦就發出債權證訂有較長的限期。  

 
 為何要減少對私人公司的規管呢？道理很簡單，它並不是 listed 

company，也不是由大財閥控制的公司。如果一間小型公司能夠賺取

足以維持其生活的利潤，但法例卻對它作出太嚴厲的規管，它基本上

哪有資源聘請好像陳茂波議員這樣的會計師協助其行事呢？它無法

負擔這方面的開支，這只會為它帶來煩惱。因此，一切盡量簡便，那

便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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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私人公司是獨立的法人公司，所以這種公司可享有合夥公

司及有限公司的優點。此外，私人公司限制成員轉讓股份的權利，亦

可減少公司擁有權落在外人手中的機會，所以較為適合讓家族或朋友

合夥經營生意及開設公司。主席，會議不足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請繼續發言。  

 
 
黃毓民議員：我剛才提及在私人公司方面，有人質疑條例草案中規定

股份受讓人或出讓人有權要求公司就拒絕登記公司股份的轉讓提供

理由，會否抵觸了私人公司在轉讓股份方面的權利？如果股份受讓人

或出讓人有權要求公司就拒絕登記公司股份轉讓提供理由，私人公司

的本質便會被歪曲。因為私人公司往往缺乏正式的公司架構，拒絕登

記公司股份轉讓的理由，可能正是基於它作為私人公司的某些私人理

由，例如面對某一公司股東的誠信受到質疑的問題等。如要求這公司

提供一份述明有關理由的陳述書，何其荒謬？這公司可能是由林健鋒

議員、梁君彥議員和黃宜弘議員 3人合夥組成的小型公司，仍未發展

成大公司，而其中一人不知為何出了些亂子，那麼要求他們提供一份

述明理由的陳述書，便有點強人所難。  

 
 而且該條文並沒有就述明有關理由的陳述書的法律地位作出任

何解釋。首先，如果陳述書所載理由並不合理，有關的私人公司是否

需要受罰？此外，該陳述書是否有某些法律程序？又或許換一個方式

來說，這些陳述書是否會用於法律程序之上？如果會的話，那便會削

弱了私人公司免除政府干預的特質。“老兄 ”，政府一方面聲稱積極不

干預、鼓勵自由營商環境，另一方面卻對私人公司作出與大公司一樣

的限制，那麼私人公司還有甚麼可為？如果說不可以免除政府干預，

則更麻煩。所以，我希望中小型企業真的要關注這項規定，因這一條

文將對香港的中小型企業影響甚大。  

 
 在限制成員轉讓股份的權利方面，其實也有很多地方的做法可供

參考，正是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根據海外很多相關的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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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轉讓股份的權利一般可分為兩種方式。第一，董事會有絕對和不

可阻止的權力批准股份轉讓；第二，容許成員對同一公司中任何人士

的股份擁有優先購買權。但是，條例草案並沒有就限制成員轉讓股份

權利的方式作出規定。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要討論第 134條。黃毓民議員昨天提及這項關

乎 “廢除發行股份權證的權力 ”的條文。我對這些發行股份權證的用

處，其實也有深切的體會    “毓民”走了出去   因為當時黃毓

民議員經營過一間網上傳媒機構，我則擔任嘉賓。他很久、很久也沒

有發薪，臨走時，大家喝茶，他拿了這些被發行的股份權證給我。但

是，這些東西可否當錢用呢？原來真的可以當錢用的。我問他 “你給

我幹嘛呢？ ”他說 “這張股份權證在何時何日之前可兌換，你便挑選

高價時來兌換，我不發薪給你，賭賭你的運氣吧。你緊記切勿遺失，

我不能再給你發一張，因為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我當時不明白他說

甚麼，我現在才明白，原來便是這項條例中的所謂發行股份權證。  

 
 我認為有關權力是應該廢除的，因為所發行的股份權證其實是衍

生物，對發行人極為有利，對於持有股份權證的人，例如我則極為不

利。 後我因不知道何時要換，而又不懂得在哪裏兌換，所以當我將

夾在書本中的股份權證拿出來時，發現已經過期，黃毓民議員對我的

好意已失去，因為不能兌換，已經過期了。  

 
 所以，這項條例草案第 4部的第 134條，關於廢除發行股份權證的

權力是正確的。像我這般不懂股份權證，或被迫成為股份權證的持有

人，往往到了 後才恍然大悟。這些東西主要是用來投機的，給發行

股份權證的人一個投機的機會。因為他可以透過市場的操弄   當

然我們剛才討論要在 35天、28天內公布些甚麼，或押記方面是否需要

公布    那些事情是可以由他操弄的。市場的真實情況我們是不知

道的，例如一份股份權證，在購買或發行人給你的時候，好像我一樣，

可能只值 3仙，但可能一炒賣，便會升至 3毫，因為運用了槓杆原理，

他便可以出貨了。這是不記名的，那些東西就好像一張 “公仔紙 ”般，

任由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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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在上世紀 1990年代中至後期大量出現，當然是造成

bubble   即經濟泡沫   的很大原因，因為來無蹤，去無跡，

只有發行人知道有多少，而全部都在他手上，他給市場發行多少也可

以，而且又不能記名。所以，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這件事，因為我

身受其害才會知道。我本來以為當時黃毓民議員不給我發薪酬，但給

我股份權證也很高興，如果那時候值 7仙，我到7毫才兌換便好了，因

無緣無故便已賺多十倍的錢。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當然我不是

要在這裏指責黃毓民議員，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例子    他當時給我

股份權證，如果我們不是以朋友關係，而是酬庸，即我替他做節目，

而他是還債給我，便很糟糕了。  

 
 主席，你明白嗎？如果他說 “‘長毛 ’，我欠你 7,000萬元，現時這

裏作價多少，我發行了這些東西，我給你，現在市場價大約為 8,000
萬元。”我當然感到高興，多了七分之一的利益。如果他再說 “如果你

在某段時間兌現，價格更有可能再上升。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有機

會下跌，而他是可以操控價值下跌的。因此，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第

134條要廢除這些可被少數人操弄的發行股份權證的權力的做法，是

絕對正確的，因為這只是發明給發行股份權證的人操弄市場。  

 
 可是，這便會出現一個問題，在第 134(3)條中   黃毓民議員

昨天亦說過    “如公司在有關股份權證沒有交出及註銷的情況

下，將其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記入該公司的成員登記冊內，則該公司

須對因該姓名或名稱如此記入該登記冊內而導致任何人蒙受的損

失，負上法律責任。 ”黃毓民議員問：要負甚麼責任？當然便是訴訟

責任了，這項條文沒有提到監禁，沒有訂明相應罰則，指會有多少級

罰款等，並非像其他法例般，會寫明罰則是由多少級罰款至監禁。所

以，這裏所指的法律責任，便是指由此引起的民事訴訟責任。  

 
 我為甚麼會知道呢？因為以往在處理規管竊聽的條例時，政府其

實亦曾提出類似的呈請，說由於條文不正確，便暫緩實施吧。當時我

認為是不應該的，但終審法院的判決是，可為了公眾利益而暫緩實

施。但是，如果有人因為被竊聽，或當局在這項法例已被法院裁決違

憲的情況下繼續竊聽    當局會說是為公眾利益而進行竊聽    
法院便會說，當局表示了是為公眾利益而進行竊聽，而法院是相信

的。但是，如果因此引起訴訟，例如我控告當局非法竊聽，或有律師

發現其客戶的對話被竊聽，因而引起法律上的民事訴訟時，當局便須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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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有人選擇私人入稟，用刑事方式進行訴訟時，這也是

可以的，在入稟後如果法院受理，或律政司認為其實是有遺漏而再作

檢控，這也是可以的。在這一點上，黃毓民議員認為並不公平，但我

便認為是公平的，因為 “冤有頭，債有主 ”，發明股份權證的機構，令

很多人也使用股份權證來操弄市場和欺騙很多人。直至今天決定取消

有關權力，為何不應由他們負責任呢？如果是它說要取消有關權力，

而在取消時引起了第 (3)款中所指，即由沒有名變為有名，再在有名後

引起大家對他的名字應否這樣記入，是否應該記入登記冊而興訟時，

為何不是由這羣賺得肚滿腸肥的人負責，而要由其他人負責呢？  

 
 再者，這件事情其實也應任由他們自行 “dog fight”的。老實說，

有誰會手持這麼多股份權證    現時這東西已是快死亡的了，老實

說，只是順水推舟加以廢除吧    我認為其實是相當好的，因為現

時國內有很多大陸同胞來港從事金融貿易，他們真的不知道這東西是

甚麼，如果讓他繼續買賣，他們是可以很快死亡的。所以，取消這種

權力以理順我們金融市場的秩序是正確的。  

 
 所以，黃毓民議員說第 134(3)條不清晰，但我認為其實是相當清

晰的，因為條文說明了這個責任應該由手持這麼多股份權證的人負

責，不論是已手持股份權證及要去登記的人，抑或是手持股份權證但

仍未登記的人。法律改革每每會引起後果，而我認為這些後果是應該

由法律未改革前的得益者來償付。  

 
 
陳偉業議員：主席，請點算人數，謝謝。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請繼續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所以，其實你看第 134條的整體結構，首先是，

公司再沒有發行股份權證的權力，即不給權力，收回權力。但是，

其他 4項是善後的，真的 “塵歸塵，土歸土 ”，你有權加名和登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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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做的。如果有甚麼不測的話，請你自己處理，你要承擔這個法

律責任。  

 
 該條的第 (5)款，就是他登記後會給他 “membership”。其實這個十

足程度或甚麼、甚麼，是很簡單的，即如果你真的或十分之一百、或

根據章程裏就某一個目的而言，你便成為這公司的成員，就是這麼簡

單。  

 
 其實很簡單，你發明了一樣東西出來，是讓人操弄、捉弄人，在

不同市場情況下，令人有權行使這權力，但由於你可以操控市場，而

他行使權力的時候，卻等於nothing，因為股份權證價格太低了。實際

上，已令他無法行使權力或行使這權力，其實是沒有意思，現在只是

善後而已。  

 
 所以，我認為將權力交還給這些持有人，其實是一種頗為諷刺的

現象，因為這東西都死了，但仍要把這權利還給你。當然，起草法例

的時候是有這責任的，我以前拿着的東西卻是無憑無證，現在你說這

東西以後沒有了，我的權利便被棄於湖底，這裏的第 (2)、 (3)、 (4)及
(5)款，只不過是由第 (1)款引發出來的。  

 
 當然，究竟是否做得 好呢？這是可以討論的。然而，問題是，

這東西既然已經是垂死，以及對很多持有這些東西的人，不是已經不

再利用大量持有股份權證來操控市場，便是只剩小量，像我這樣的

人，把黃毓民議員給的股份權證夾入我的書裏的人，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一件好事，將這個漏洞，一個操控市場的漏

洞堵塞。儘管這些補救措施，我相信即使不能盡如人意，亦不會有人

再提起。所以，我希望該條第 (2)、 (3)、 (4)及 (5)款的規定能夠幫助到

一些需要濟助補救的人。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第 498條及第 499條這兩項條文的問題。

這兩項條文談及公司在法律程序中的支出，但有關的法律程序基本上

與公司無關，而是關乎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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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一般情況下，當公司或公司董事因為與公司業務有直接

關係的問題而被捲入法律訴訟，由公司支付法律費用是恰當的做法，

但當中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法律訴訟的範圍；第二，如何和由誰決

定該範圍與公司有關，因為這些訴訟可能牽涉公司董事。  

 
 第 498條是第 10部第 2分部第 2次分部的條文。整套條文分為很多

部分，第10部是有關董事及公司秘書的條文，第 10部下第 1分部的第 2
次分部關於董事的委任，第 3次分部則載述第 2次分部的例外情況。第

498條關於在法律程序中辯護等的支出。條文列明，如果向該公司 ......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第498條不是在第 10部，而是在第 11部第 2分部

的第 3次分部。  

 
 
陳偉業議員：不好意思，是第 11部。主席，我寫錯字，應該是第 11
部 (董事的公平處事 )，不好意思，那是第 11部的其中一部分。  

 
 第 498(1)(a)條訂明，“向該公司的董事或該公司的控權公司的董事

提供資金，以支付該等董事在以下情況下招致或將會在以下情況下招

致的支出 ”；接着，第 498(1)(a)(i)條指出是 “在與該等董事被指稱作出

的關乎該公司或該公司的有聯繫公司的疏忽、失責、失職或違反信託

行為有關連的情況下進行的刑事或民事法律程序中，進行抗辯 ”，其

下的第 (b)段則訂明，“使該等董事能避免招致該等支出。”當然，其後

有一項條文訂明，如果董事被定罪，則須償還該資金。  

 
 第 499條的涵蓋範圍更廣，關於 “在與調查或規管行動有關連的情

況下招致的支出 ”。只要是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的控權公司的董事，都

可獲提供資金，以支付有關支出。當然，在某些指明情況下，董事日

後須償還該等資金。簡單來說，在調查或規管行動中，與訴訟有關的

支出都可以由公司支付。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兩項條文涉及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

題與第 498(1)(a)(i)條的涵蓋範圍太廣有關。這項條文所說的，是與公

司或其有聯繫公司的疏忽、失責、失職或違反信託行為有關的刑事及

民事法律程序。如果董事某程度上確實是為了履行職責而真心相信某

些事情，繼而在無意間犯法，或在不知情或不瞭解某些問題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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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某些行為，因而導致或意外地導致訴訟 (例如是惡意訴訟 )，公司

在這些情況下為董事支付訴訟費用是合理的。  

 
 但是，該條文所涵蓋的範圍可能包括董事貪污的情況。如果是因

為該董事貪污、收取利益或為了個人利益而違反某些規定，因而引起

法律程序，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由公司先行代為支付訴訟費用，對

公司或公司的小股東來說未必合理及恰當。法律程序的費用極為高

昂，特別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糾紛，不論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

有時候，民事訴訟的訟費比刑事訴訟更高。由於有些法律程序十分複

雜，需時可能按月甚至按年計，如要公司 (特別是小股東 )承擔法律費

用，並不合理。  

 
 第二個問題是程序問題。我認為，董事局基本上有權作出這類決

定。可是，條文並無提及小股東可就這些決定提供意見，亦無訂立機

制，使小股東可推翻這些決定。這樣的話，當有不合理的情況或開支

時，我覺得小股東的利益顯然會受損，而且缺乏保障。  

 
 另一問題是有關的資金在敗訴後須予償還的問題。主席，董事敗

訴時後可能已經破產，又或是在之前的一段時間已把資金調走。董事

一旦敗訴，往往身敗名裂，面臨種種問題，而訟費隨時以千萬元甚至

以億元計。過去，有些大財團的訴訟費用是以億元計，就像 近那宗

遺產官司，訟費便以億元計。  

 
 當律師費如此龐大，但法例只是字面上寫明董事要償還有關資

金，而無須他以任何資產作抵押，亦不用作出其他擔保，我覺得這種

做法並不恰當。當公司代董事支付費用，董事理應提供某些資產作為

抵押。即使日後真的敗訴，董事沒錢償還那些資金，公司也可以從用

作抵押的資產中扣除，公司還算是有些東西在手。可是，整項條文都

沒有這類規定，所以我很希望局長就此 ......當然，條例草案已經擬定。

為了保障小股東的利益，而有關的資金又像我剛才所說隨時以千萬元

甚至以億元計，但小股東卻沒有否決權，當局應該規定須作出財務安

排，以確保公司在董事敗訴時能有一定機會向該董事取回有關的資

金。  

 
 第 499條關於在與調查或規管行動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的支出。

我覺得這項條文的涵蓋範圍更廣，要由公司提供資助可能更不公平，

因為調查 ...... 近風聲鶴唳，主席，我也曾到廉政公署舉報不同的人。

所以，不管是貪污舞弊，還是真正的商業問題，公司與公司之間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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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多律師信往來。如果說每逢與調查有關的法律開支都可以由公

司代為支付，我覺得情理上未必恰當。假如 “與調查或規管行動有關

連的情況 ”有較嚴謹的定義，又或是訂有確認機制，可確定有關情況

是否像我一開始時所說，是直接關乎公司業務而非董事個人問題的，

我覺得提供資助無可厚非。可是，我覺得，在很多個案中，其實都涉

及個人的貪污舞弊行為，又或是有人為了一己利益而犧牲公司的利

益。在董事為個人利益而犧牲公司利益時，例如是貪污舞弊的案件，

沒理由還要公司替他支付訴訟費用，這是雙重的不公平。  

 
 當然，我明白有些大公司已習慣採取這種做法，每當有事便花公

司的錢。特別是上市公司，有事就花公司的錢，有機會賺大錢時便看

看怎樣把錢放進自己的口袋裏。我認為，對小股東而言，第 498條和

第 499條所作的安排極不公平。  

 
 主席，請點算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黃毓民議員，請發言。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剛才談到條例草案第 146條有關登記轉讓或拒

絕登記的問題，我們提到對於私人公司轉讓股份方面的限制不宜過於

嚴格。如果看回該條文，當中並沒有就限制成員轉讓股份權利的方式

作出規定，並容許公司在章程細則內自行決定。因此，私人公司大可

以章程細則作為理由。如果是這樣的話，有關機制的實際效用似乎相

對較小。  

 
 至於香港的私人公司在股份轉讓方面的標準限制，是董事可以根

據酌情權，在不給予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把任何受讓人登記為成

員，而不論有關股份是否為全部繳付股款的股份。我們看回在法案委

員會的審議階段，政府在進行諮詢時所發出的相關文件中也曾提到外

國的一些做法，並列舉了一些案例。在普通法下，董事無須提供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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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股份轉讓的理由，法院會假定他們已恰當行事。其實，英國的法

院亦有很多類似的案例。  

 
 政府在《公司條例草案》第 146條的草擬階段，也有進行諮詢。

我剛才已特別提到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對這個問題較為關心，大家

也覺得有關限制不應如此嚴格，讓中小企享有更大的自由度。  

 
 可是，政府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所提供的文件中指出，英國的

規定更為嚴格，如果公司拒絕登記股份的轉讓，便必須提供理由。然

而，我覺得這並不適用於本港的公司。我剛才與大家分析第 146條的

相關規定時，也表達了我們的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或亞洲

地區，私人公司以家族經營的情況較多，但外國人在這方面的觀念則

與我們稍有不同，除了在殖民地時代，當時英國人曾把香港視作他們

的地方，故此才會有Hong Kong Land，這是很封建 ......不是封建，而

是殖民色彩很濃厚。相對而言，華資企業則是以家族為主。外國並不

是這樣的，公司的創辦人會為後人成立基金、分發股份或以基金控制

股份，甚至全部捐獻，把公司當作是屬於社會的。因此，在香港或亞

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財閥，全部都是以家族形式經營的。  

 
 大家看看那些所謂的成功故事及自傳，他們全都是很辛苦打拼

的，歷盡艱苦。無論是李嘉誠也好，李兆基也好，抑或郭氏兄弟的父

親，他們的經歷都可以撰寫成書，講述他們如何將 初規模細小的公

司發展至現時的規模，而且至今仍保留很濃厚的家族色彩。所以，在

香港或亞洲地區以家族式經營的私人公司較歐美為多。  

 
 相對而言，香港對私人公司的透明度的要求並非很高。因此，儘

管政府經常提及透明度的問題，但其實未必適用於這些私人公司。所

以，基本上，規定是不應該如此嚴格的。  

 
 對於重寫《公司條例》，我們當然樂觀其成，畢竟全港共有九十

多萬間公司。雖然現時的《公司條例》在過去數十年經過無數修修補

補，但始終無法追上時代，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實在有必要

在結構上而非枝節細末，從根本作出一些改革、修法，甚至重寫《公

司條例》。  

 
 現時，在我們桌上有一大疊文件。在我擔任立法會議員這 4年來，

從未看過有一項法例的內容是如此豐富的。單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沒有修正案而納入條例的條文也有數百項。所以，完善《公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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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有必要的，而我亦支持管制這些所謂公眾的公司或大公司。奈

何看罷《公司條例》後，卻發覺管制或規範的對象是大公司，這與《競

爭條例》稍有不同。《公司條例》所採用的標準及條件均針對上市公

司及大公司，但《競爭條例》則針對中小企。  

 
 陳家強局長現在這樣做，其實也會影響中小企，因為他將對大公

司所要求的標準，同時用於家族公司及私人公司。可是，《競爭條例》

的規定卻等同放寬大財閥及大公司。即使他不是有意放寬它們，但實

際的效果卻是中小企所受的傷害較大公司還要大。這真的是很有趣

的，因為由同一政府所制定的法例，在意識形態上竟有不同的取向。

政府現時將對大公司所要求的標準用於小型公司，但老實說，一些小

型公司只有數名員工，試問如何應付如此複雜的規定？這些公司稍一

不慎，動輒得咎，更會誤墮法網。  

 
 我們當然支持對大公司或公眾的公司作出更多規範以增加透明

度，但對於小型公司或私人公司，政府必須考慮到相關法例的規範，

可能會對它們產生負面影響。這是我們對第 146條有關股份轉讓及登

記的憂慮。政府必須在條文實行後，密切留意有關的機制會否被濫

用，並在有必要時提出修訂，為現時的機制設定一些關卡，甚至對一

些私人公司作出豁免，我覺得這樣會較為合適。  

 
 雖然政府表示在諮詢期間，只有少數公眾意見是不贊同第 146條
的有關建議的，但反對人士認為根據普通法，董事可以無須就接納或

拒絕登記轉讓提供理由，原因是現時已有足夠理由，例如違反受信責

任等，可以懲處那些不當拒絕登記及轉讓的董事。相反，在諮詢過程

中，大多數人均贊成政府的做法，所以便出現條例草案第 146條，它

對原有的第 68條及第 69(1)及 (2)條作出修改。其實，現時的做法與原

來的做法雷同。正如我剛才所說，這與第 68條及第 69(1)及 (2)條有關

股份轉讓的規定是相符的，只是第 146條是經過完善的機制。  

 
 政府過去也聽過很多小型公司、私人公司或中小企的意見，它們

亦曾表達憂慮，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在法例實施後作出檢討，然後訂定

一些機制，讓這些小型公司獲得豁免。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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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拒絕登記股份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涉及

公司董事的權力。如果你記得，我在就第 146條發言時，其實已稍稍

觸及這個問題。其實，政府於 2010年 5月 “五區公投 ”時曾進行一項諮

詢，該項諮詢是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局長領導下進行的。他為何進

行這項諮詢呢？他當時希望解決一些問題，亦即黃毓民議員剛才解釋

的問題。  

 
 任何一條法例，表面上看來就好像在太陽光普照下，不管是黑種

人、黃種人，在太陽光普照之下，便會出現紫外光效應，好的與不好

的也同樣照射。問題是，如果政府在立法時是有目的的話，便必定要

貫徹立法目的。一條法例是好還是不好，在政府來說，便要視乎有否

貫徹其向社會期許的或經過諮詢後而達致的立法目的。對於那些受此

條例草案管制的人，在法案通過後便沒有機會說話了。因此，在諮詢

過程中各界提出的意見，本會的法案委員㑹與政府進行商討時所提供

的意見，或 終在本會進行的辯論，即使在法例通過後，仍能給政府

一個印記，並把一項將要通過的法案的辯論情況，留在立法會的會議

紀錄中。當然，有時候也有些法案不獲通過，但即使不獲通過，亦會

記錄其不獲通過的原因。其實，一個立法機關 正常的運作應該是這

樣的，只不過本會是 “此時無聲勝有聲 ”而已，我現在只是在盡本身的

職責。  

 
 關於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問題，在普通法中，我們要相信董事，

既然董事根據法例行使權利，我們便要相信他們的誠信。所以，一般

來說，私人公司的董事無需提供股份轉讓證明。現在的問題是，我們

要處理一些非私人的公司。我覺得非私人公司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因

為私人公司並沒有向社會招徠不同的投資者，貢獻他們的錢財讓這夥

董事營運該公司，所以私人公司要做甚麼便自己負責，我認為普通法

這個原則是恰當的，否則法院會為解決私人糾紛而忙得不可開交。現

在條例草案第 146條所作出的改革是甚麼？我認為應該針對那些大公

司才對，否則 ......普通法的原則是，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不可

以強迫某董事說話。這是公司董事數人之間的事情，不可強迫那名董

事解釋為何拒絕或不拒絕，因為這跟公眾利益並無一定關係。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是甚麼？便是如果這間公司不是私人公

司的話，有關的安排應該怎樣。條例草案第 146條訂明：“公司股份的

受讓人或出讓人，均可向該公司提交有關轉讓書 ”。條文沒有規定 “必
須 ”這樣做，但受讓人或出讓人可以這麼做。換言之，法例並無規定

進行轉讓時一定要向公司提供轉讓書。因此，轉讓人或受讓人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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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一定責任要這麼做，如果不提出，只是等於自行放棄權利而

已。該條的第 (2)款訂明：“在有關轉讓書提交後的 2個月內，有關公司

須    (a)登記有關轉讓；或 (b)將拒絕登記有關轉讓的通知，送交有

關受讓人及出讓人。 ”。  

 
 由此可見，此條文把責任交給有關的公司，如果該公司是一間上

市公司，我會覺得這樣的規定是合適的。那麼，對私人公司是否合適

呢？這要視乎公司的規模而定。現在有 91萬家中小型企業，數量其實

也頗驚人，我們的成年人口有多少呢，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

有這麼多間公司，不過我也是多間公司的持有人，那些公司是用來搞

社會運動的，不能以社團形式註冊。我也有數間公司，至於有沒有需

要轉讓呢，我也不清楚。  

 
 主席，我並非無的放矢，如果在立法時能清晰界定那些公司的性

質，例如招股的股本額，在設立分級制時便會有一個好處，就是有一

些小型公司可無需受這項條例規管。此外，此舉亦可把問題縮小了。

為甚麼？讓我舉一個例，如果我有一間公司名為 “四五行動公司 ”，當

有任何糾紛出現時，是可以這麼 “玩 ”的 ......因為我們要依法進行註

冊，如果有任何糾紛時，便會產生一個問題，例如我被 “四五行動公

司 ”開除了，我在這個團體裏，確實因為政見問題或紀律問題被開除

了，但如果我不肯把股份交出來的話，便會很 “大件事 ”。  

 
 所以，主席，現在的做法通常是這樣的，就是開設兩間公司，一

間是社民連有限公司，另一間是社民連。如果需要有社團註冊的時

候，就使用社民連有限公司，因為我們始終要解決這個問題。  

 
 即使我沒有做過小生意，我都知道這是令人非常頭痛的問題。所

以，如果條例草案就股本金額作出相關規定，為中小企免除這個關

卡，我覺得是比較合理和合適的。否則，為了賣兩毛錢南乳花生所成

立的公司，也要受這項條例管制。  

 
 我在早前發言時已經說過，如果不根據該條第 (2)(a)、 (b)款行事

的話，而第 (3)款的規定是： “如公司拒絕辦理登記，有關受讓人或出

讓人均可要求得到一份述明拒絕理由的陳述書。 ”換言之，該人可以

有一個憑證，然後提出要求，而該公司要在接獲要求後，在 28天內將

一份述明有關理由的陳述書交給該人，即拒絕的理由是甚麼，否則便

要為該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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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些小本經營或好像四五行動有限公司那樣的公司，這是一

個非常嚴苛的要求。但是，對於大企業來說，這只是小事一樁。我早

前已經說過，第 (5)款針對的是第 (2)或 (4)款的罪行，如果有關公司不

理會第 (1)款規定的話    第 (2)及 (4)款是執行第 (1)款的規定    
第 (5)款的規定是甚麼呢？就是 “如公司違反第 (2)或 (4)款，該公司及其

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懲罰是甚麼呢？就是 “可各處第 4級罰款 ”，很

便宜的。 “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

日，另各處罰款 $700”。  

 
 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那間公司的東主是有錢人，或他的企業並

非中小企，這個罰則對他來說，的確是秋毫無犯的。為甚麼呢？有關

的懲罰只是付錢而已。我暫且不說這罰款金額已經過時，但當局又不

可以增加懲罰，變成他有機會繼續這樣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項條例草案應該對那些知悉法例漏洞而蓄意違法

並且負擔得起罰款的人，施加一項厭惡性、震慄性的懲罰。這懲罰是

甚麼呢？就是不可以單單支付罰款便算，當罰款付了一段時間，便需

要入獄或令其企業受損。否則的話，情況便會變得很荒謬。難道有錢

真的做甚麼也可以嗎？  
 
 但是，對於那些沒有錢的人來說，譬如我剛才所說的中小企、四

五行動公司或社民連有限公司等，便會有大問題了。為甚麼會有大問

題呢？如果說他們有一些東西阻礙着別人，因而要被判罰款，那便真

的是大問題了，他們真的寧願入獄。就以我來說，我在這裏的工資每

天只是二千多元，要是每天罰款 700元，已沒有了一部分。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整個立法過程的問題，如果當局真的根據其諮

詢文件    即我剛才讀出來的那份文件    制定條例草案，便應

該設立一個分級制，首先界定市場，就着香港的經濟情況，透過立法

讓中小企有一個合適的方法解決其面對的問題。 

 

 當局在管制大企業的前提下，絕對不能夠禍延中小企。我已經說

過很多次，任何法例一經施行後，有錢聘請法律代表的人，一定能在

一個平等的法律機制內獲得好處。 

 
 因此，條例草案應該設分級制度，設有豁免，說明公司的規模小

至甚麼程度便可獲豁免，或是公司的組織簡單至甚麼程度便可獲豁

免。此外，亦可以反過來規定，如果公司涉及大眾利益，其懲罰便要

加倍或以級數跳升。換言之，就是不能以錢抵罪，而是要以自由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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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明白，在普通法下是由法官判刑，有關責任人不一定要

入獄，只是可能會被判罰款或入獄，所以這些公司不需要害怕。或許

在市場看來那是不應該被判入獄的罪，但即使真的被判入獄，這些公

司也不用害怕。如果我們針對的是大企業的話，那些大企業很大程度

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法律代表，為其在這個機制內找到合理的辯解，使

企業的責任人不需要接受監禁懲罰。反之，現時條例草案這種做法，

可能是等同於殺了一個大人以令小朋友開心，是不合理的。  
 

 主席，為甚麼我會再談論條例草案第 146條呢？其實我是盡自己

的言責，因為多位同事都宣諸於口說要為中小企利益做事，如果不為

中小企利益做點事是不行的。他們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便請翻閱

整本公司法及細心衡量。我認為，如果不實行分級制或不是令有錢人

不可以用錢來抵償他的過失的話，對中小企的幫助其實是不大的。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點算人數會好一點，謝謝。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請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討論第 11部的第2分部的第 3次分部下的第 502
條 “在通常業務運作中訂立的交易 ”，涉及貸款的安排和問題。主席，

第 502條本身問題不大，但有一個歷史因素，我們不能忽視，過去有

些考慮因素可能亦值得大家斟酌一下。  

 
 這項條文主要參考或依據舊有的《公司條例》。條例草案第 502
條與舊有《公司條例》第 157條的安排大致相同，當中固然作出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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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修改，而 重大的修改是刪除舊有《公司條例》有關罰款的安排，

舊有《公司條例》第 157HA(9)及 (11)條，基本上 ......sorry，不是刪除

罰款，而是刪除借貸上限的規定，我稍後討論第 514條時，會討論刪

除罰款的問題。第 502條是刪除借貸上限的規定。  

 
 舊有《公司條例》的第 157HA(9)及 (11)條規定了兩個上限，一個

是 75萬元的借貸上限。當然，以現時的貸款來說，75萬元根本不足夠，

但當年制定法例時，可能針對的是中小型企業，如果涉及財務借貸或

銀行，會另有銀行法例規管，須另行申領牌照等。現時一般公司的借

貸，當年的規定必然是基於這個理由。當然，政府想加強香港商界有

關公司、那 91萬間公司在資金周轉或貸款等方面的角色，或強化公司

之間的借貸，這可能是政策的取向。然而，似乎這方面不曾有甚麼討

論。  

 
 一個如此巨大的轉變，不僅是條文中突然不見了有關上限，我們

也不太察覺過去有甚麼討論。這方面的刪除和放寬，會否令香港公司

的運作出現變數或本質性的改變呢？特別是有很多內地公司來香

港，很多時候，可能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想把內地的資金透過某些情

況運來香港。如果這些公司不是正式的財務公司，也不是正式領有銀

行牌照的公司，然而，條例草案卻刪除了借貸上限，不僅75萬元的借

貸上限沒有了，連規定公司貸款不可超過公司淨資產額 5%的條文也

沒有了，我認為應該保留後者。  

 
 當然，一般成立的公司按業務性質，並不屬於財務公司或銀行。

如果是銀行或財務公司，會另有牌照規管。但是，如果突然放寬有關

規定，我絕對相信很多人會鼓掌或雀躍地歡迎這轉變，因為大家都知

道透過貸款、借貸可以有很多安排，由A借給B，由B借給C，由C借

給D，其中一方基於某些問題，失蹤了或破產了，某些責任便沒有了，

可能更容易導致資金流轉消失或沒有了法律責任，說得難聽一點，可

能合法 “洗黑錢 ”變得更容易。  

 
 所以，主席，就這個轉變，正如我昨天所說，我這陣子深入研究

這些條文，看到這個突然的改變，特別是這個問題缺少政策和社會討

論，別說這是不正常，我更感到有點不恰當。當年制定條文時定下借

貸的上限，必然有其原因和需要。現在突然告訴全港市民或全世界，

本港 91萬間公司的借貸上限突然沒有了，以前有一項條文規定借貸上

限為公司淨資產額 5%或 75萬元。如果這方面的規定沒有了，我認為

是一個不恰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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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借貸方面須規定有擔保和保證。但是，大家都清楚知道，

這些擔保和保證可以很快消失和隱形，財技方面的變化和花款眾多，

並非單單一兩項條文可以控制，或保障到其他股東的利益。正如我早

前提及有些人成立某些公司，不久後找親戚朋友集資成立一些公司，

兩下子錢全沒有了。如今容許貸款上限消失，讓人更容易利用某些方

法把錢運走。所以，我認為這未必是一個健康的現象，未必是一個好

的改變。我認同其中部分改變，但對於全面取消借貸上限，我認為是

不恰當的做法。  

 
 此外，主席，我想討論有關 “任何人不得在與收購要約所導致的

股份轉讓有關連的情況下，就失去職位而向董事或前董事作出付款 ”

的第 514條。  

 
 主席，請你點算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請繼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第 514條涉及在某些收購的情況下，作出某些付

款或不恰當付款的問題。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刪除了舊有條例有關刑

事責任的一些安排，或要承擔例如付款責任的問題。  

 
 主席，關於條文的用語，我不是法律專才，也不是來自工商界，

希望政府日後能使用一些讀起來較容易明白的字眼。中文標題是 “任

何人不得在與收購要約所導致的股份轉讓有關連的情況下，就失去職

位而向董事或前董事作出付款 ”。我不明白何謂 “收購要約 ”，我剛才

問林大輝議員及 “毓民 ”，單看這字眼，他們也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後，我看回英文原文，那便很清楚了，英文是 “takeover offer”，而中

文是 “收購要約 ”，這可能是會計的專業名詞，我不太清楚。如果要一

般中小企閱讀這項條文 ......剛才已討論了很多翻譯的問題，可能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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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業詞句，但 好能讓大家讀後明白。 “收購要約 ”真的難以明白，

要看英文原文才明白是甚麼意思。  

 
 “收購要約 ”的問題是次要的，主席，提出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如

果我沒有理解錯，條例草案刪除了舊有《公司條例》中違反條文規定

或作出有關罪行的罰款安排。舊有《公司條例》第 163B條訂明，如果

任何人在與第 163B(1)條所指明的股份轉讓有關連的情況下，向公司

董事作出失去職位的付款訂定的條文，該條訂明，董事有責任採取一

切合理的步驟，以確保建議付款的詳情，連同收購股份的通知書，一

併送交成員；董事如未有遵辦，可處罰款。原有條文是有罰則的，但

新訂的第 514條卻刪除了懲罰性的條文。這是我要指責政府 “雷聲大、

雨點小 ”的另一個地方，而整項條例亦反映政策及政府傾向包庇、維

護或寬鬆處理公司有關人員的失職。之前提過很多處分也只是罰款了

事，處以第 3級、4級罰款了事，這條文連罰款、處罰也沒有了。舊有

條例是有處罰的，現在條例草案把這項罰則也刪除了。舊有條例已經

是 “無牙老虎 ”，現在條例草案更變成一隻 “病貓 ”，一隻 “無牙的病貓 ”。
整項條文的傾斜性及 ......當然，自由度會越來越高，香港政府常說香

港是經濟自由度 高的城市。然而，越多條例，越少罰則；越多條例，

越少監禁的懲處；越來越多條例只處以第 3級、第 4級罰款。香港的自

由度高得不得了，越富有的人越可以橫行無忌，有甚麼所謂呢？不過

是罰款一萬多元或 多 2萬元。  

 
 這項罰則被取消，再次證明政府在處理及保障商業運作方面，要

確保盡量正常及守規矩等情況，這類說法可以說是自欺欺人。我稍後

會談第 520條關乎民事後果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種倒退。整項條例

關乎監控或監察這些商業行為的條文，或有關董事在處理公司的財政

問題方面的條文，可以說是極不恰當，因為很多收購涉及的款項支付

可能很龐大，所以，刪除這罰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稍後會討論第

520條的問題。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又說得遠一些，之前大多在討論第 100條以內

的條文，也有一些是討論到第一百多條的條文，我現在則要討論第 57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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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報章，仍舊是那樣，指責我們不斷要求響鐘點算人數，浪

費了很多時間。第 575條就是 “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不要說只有 60
名議員的議會，即使是一間公司，舉行成員大會、股東大會或董事會，

也有法定人數。《公司條例》也有規定法定人數。  

 
 我以前教書的時候，要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上一節名為 “導修課 ”

的，當時我一定會跟他們說現行會議規範，教導他們如何開會，因為

如要學懂民主，第一件事便要學懂開會。當然，我現在則成了反面教

材，經常違反《議事規則》。《議事規則》是全世界的通例，不論是

社團、宗親會還是同鄉會，甚至是一間公司的董事會或股東大會，一

所學校的校務會議，其實都有《議事規則》。  

 
 一個人謂之 “獨思 ”，兩個人謂之 “對話 ”，3個人或以上，循一定規

則，研究事理，解決問題，此謂之 “會議 ”。一個人就是 “獨白 ”或 “獨

思 ”，兩個人就是 “對話 ”，3個人或以上，循一定規則，研究事理，解

決問題，這就稱之為 “會議 ”。  

 
 所以，在第 575條中有一些相對特殊的地方。某些公司可能只有

一個人，在全港九十多萬間公司中，其實有很多公司，甚至所謂有限

公司，也可能只得一個或兩個成員。所以，很多時候 ......會計師的議

員全都不在席，現在法定人數又不足了，主席，麻煩你傳召他們來開

會。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請繼續發言。  

 

 
黃毓民議員：我想談第 575條 “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但我不想別人

誤以為現時已經談到第 575條，只是因為我看見這數天經常也要點算

法定人數，於是我便看看《公司條例草案》，原來當中也有一項條文

是關乎法定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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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條例草案的第 12部，也是關於會議的議事程序。當然，談到

議事程序，主席你是專家，我們亦有些專家，吳靄儀議員也是專家，

我們當然不行，我們只是經常違反《議事規則》的人，對嗎？可是，

現時我便是行使《議事規則》賦予我的權利，努力地在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就相關條文發言。我認為我現時很正常，但不知為何有些人

卻說我在 “拉布 ”，這項條例草案有數百多項條文，我連討論也不行

嗎？不可以就每項條文也發言，這樣也算是 “拉布 ”嗎？真的很奇怪，

那些不發言的人是說發言的人在 “拉布 ”，這究竟是甚麼議會呢？  

 
 主席，談到議事程序時你是專家，一位好的主席在主持會議時，

便要根據《議事規則》主持會議。當然，《議事規則》沒有規定的事

情，你是不可以亂來的，對嗎？《議事規則》中一些較模糊的規定，

你或可行使酌情權，但始終是有一套規則、始終你也要根據《議事規

則》，不可加入個人意見。當然，你可以有你的判斷，即就你對《議

事規則》的理解和判斷力，但這是會引起爭議的。可是，如果按照條

文，大家應是有同樣的理解，而且印象也是相同，這樣便不會出現爭

議了。如果你對《議事規則》第 92條的理解和我們對第 92條的理解，

你對第 91條的理解和我們對第 91條的理解是相同的，便沒爭議了。所

以 ......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請針對現時討論的條文的內容發言。  
 

 

黃毓民議員：......那些公司成員必須就第 575條對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的規定，有一致的理解，如果理解不一致便會出事了，對嗎？一間有

限公司的成員大會或股東大會，便是公司的 終或高權力機構，可以

在成員大會中，通過不同決議及處理重大事項。  

 
 所謂重大事項包括董事任免、核數師的聘任、核數報告的通過、

新股發行及股本更改等，以上便是一間公司的重大事項。陳茂波議員

是會計師，他應處理過很多這類問題，那麼《議事規則》是否也該對

這類會計師很重要的呢？可是，一些 “蚊型 ”公司或只有一、二人的有

限公司，其法定人數應該怎樣計算呢？很多時候，有限公司便是找會

計師製作會議紀錄 (minutes)，他們只需要簽紙，說委任了誰人做核數

師、委任了誰人做公司秘書，簽個名便可以辦妥，文件便是由他為你

寫的，但有否開過會議呢？好像並沒有開會，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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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便是一個問題，究竟有否召開過會議呢？是沒有的，但

為何會有會議紀錄呢？況且這份會議紀錄是有法律效力的，很多事情

也是要依靠會議紀錄，甚至我們到銀行開戶口時，也需要提供公司會

議紀錄，而這份公司會議紀錄是必定要符合法定人數的規定的。  

 
 所以，如果看回原條文，在原有的《公司條例》第114A條，即《公

司條例》 (第 32章 )第 114A條，該條文標題是 “與會議及表決有關的一

般條文 ”，現時便變得較清楚，是屬於第 12部第 1分部的第 7次分部，“會

議的議事程序 ”。  

 
 說到這裏，我並非重複，主席，我要再讚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新的條例根據現代化草擬法例的準則來草擬，條文標題的部分較過去

清晰很多。大家一看便知道會議的議事程序，然後下面列出開會地

點、成員、法定人數、如何選出主席或延期的會議通過決議、能否追

認等，均列入有關會議議事程序的部分，十分清楚。  

 
 至於舊有的條文   即原有的條文，sorry，因為這項條文並未

通過    其實當中所謂的 “與會議及表決有關的一般條文 ”，與這項

經過修訂及重寫後的條文，內容其實並無大分別。剛才我們提到，在

股東大會或條文所說的成員大會中，都要處理一些很重要的事項。所

以，對於小型公司來說，它並無董事任免的問題、核數師聘任、核數

報告、是否需要召開大會或其他會議，但事實上，對一間公司來說，

會員大會、成員大會或股東大會，理論上，都像立法會大會一樣莊嚴。 

 
 因此，審議條例草案有關議事程序的條文，我們其實應該相對謹

慎來檢視，究竟議事程序 (即相關的規定 )，特別是由第 574、575、576

及 577條。這 4項條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後，還有成員大會的表

決，關於表決，我們稍後亦會討論，因為我們現時也是在討論表決，

情況相同。  

 
 第 575(1)條 (即第 (1)款 )規定，“如公司只有一名成員，該成員親身

出席或委派代表出席，即構成該公司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該條款

是參照原有的《公司條例》第 114A條的規定    以往規定有限公司

必須有 少兩名成員，但隨着近年對公司法的改革，將有關規定減至

1名成員。其實，有極多私人有限公司，只有 1名成員，所以這些公司

的成員大會法定人數，其實等於該公司的成員人數。該私人有限公司



立法會  ─  2012年 7月 6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July 2012 

 

342 

只有 1名成員，如要訂立法定人數，當然只有 1名成員。沒有法定人數，

沒有人開會，零人數，便不能當作開了會。所以，第 575(1)條是針對

這種情況，作出這種規定。  

 
 主席，現在會議廳亦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如果第 574(1)條可加進我們的《議事規則》，便無需多

次鳴響傳召鐘了。黃毓民議員，請繼續發言。  

 

 
黃毓民議員：主席，第 575(1)條規定， “如公司只有一名成員 ”，就法

定人數而言，除 “該成員 ”   你 “親身出席 ”外，也可以 “委派代表出

席 ”，從而構成 “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由於現在很多公司只有一個

人，才會訂出這規定來配合，以往的有限公司是要有兩名成員的。  

 
 此外，由於原有《公司條例》並無就唯一成員是法人團體的情況

作出規定，所以第 575(2)條作出補充，令相關法律更為完備。第575(2)

條規定，如果 “上述公司的上述成員是法人團體 ”   所謂的法人團

體即是法團代表   可以 “透過其法團代表出席 ”。換言之， “如上

述公司的上述成員是法人團體，該成員透過其法團代表出席，亦屬構

成該公司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  

 
 主席，這項條文十分重要，部分公司不能基於業務上的需要或稅

務上的方便，成立若干子公司，然後這些子公司往往只有一名成員，

因此，第 575(2)條作出適當的規定，相對原有《公司條例》就議事程

序部分的相關條文，這項條例草案的確是一種進步。  

 
 至於超過兩位成員公司的情況，原《公司條例》的安排較為複雜，

根據第 114A(1)條，就不同種類的公司作出規定，但由於條例草案已

就公司種類作出簡化和重組，即是現有《公司條例》第114A條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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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沒有必要，所以《公司條例草案》第 575(3)條述明， “除第 (1)款

及公司的章程細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 2名親身出席或委派代表出席

的成員，即構成該公司成員大會的法定人數。 ”。  

 
 現在我們這些政治團體所謂的授權票就是這麼一回事。不過，第

575(3)條適用於所有公司，包括公眾有限公司，甚至上市公司，所以

第 575(3)條訂明有關規定受制於公司的章程細則，這是相對公平的做

法，如果公司成員認為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應該是成員的半數，他們

便可以 (計時器響起 )......將有關規定寫入公司的章程細則，而所有成

員均須遵守這項規定。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請停止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跟黃毓民議員好像 “行孖咇 ”一樣。  

 
 主席，我剛才提到了第 514條的問題。在現有的條例下，如果違

反了法例，條例訂有一項罰則，但條例草案卻取消了罰則，與此同時

加入了 “違反第 514條的民事後果 ”的第 520條。  

 
 根據第 520(1)條， “如有付款在違反第 514條的情況下，在與收購

要約導致的公司股份轉讓或公司的附屬公司股份轉讓有關連的情況

下作出，則本條適用。 ”換言之，一旦發覺在收購、股權轉讓時出現

類似付款，便可以循民事途徑告發有關人士。這反映了政府的管治思

維，或處理這些問題時的態度    基本上是與它無關，它已說了是

不可以，但即使違反了，從前有罰則，現在不要理會，不要打擾它，

它不想承擔責任。如果一方認為另一方不對，認為自己受損，便可以

告發對方。這樣不單可以為自己取回公道，也可以透過法律取得公平

的決定。  

 
 可是，我已說了很多次，動輒循民事途徑處理公司之間的糾紛，

會出現強弱懸殊的問題。當然，這裏涉及兩方，一方是前公司的董事，

另一方是被收購的公司，在這些情況下，有關人士的關係錯綜複雜，

而受影響、受屈的一方未必有強而有力的財政支援。並非每一次都是

由兩大地產商對壘，亦並非每一次都是政府和大財團對簿公堂。雖然

我不知道有多少情況是犯事、違規的一方恃着自己財多，在轉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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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份轉手時闊綽一點，讓自己的某些好友得益，心想受屈的一方有

膽量的話就提出訴訟好了。  

 
 然而，第一，受屈的一方未必知道；第二，違規的一方可以用某

些方法支付那些款項。他可以用千萬種財技或行政方法隱瞞、隱藏有

關的款項。我相信陳健波議員可以就如何支付那些款項提供九千多萬

種合法、半合法或灰色地帶的方法。即使受屈一方心中知道一定有問

題，但要取得法律證明並非那麼容易。可是，如果進行刑事調查，處

長或有關人士可以要求違規的一方提供某些資料。他當然可以保持緘

默，但一旦進行刑事調查，是可以 “拉人封艇 ”的。當局可以到公司檢

走電腦，亦可以取得銀行戶口資料。所以，相對於民事訴訟，刑事的

調查權是大得多，可取得的資料亦必然較循民事訴訟取得的資料多。 

 
 此外，進行刑事檢控並不表示不可以提出民事訴訟。我們在地區

上便經常遇到這些例子。譬如市民發生交通意外，在乘搭的士時受

傷，我們當然首先會問他警方有否檢控任何人？如果有，我們一般會

建議他自行記錄所有因意外導致的損失、醫療證明等證據和資料，特

別是把開支的單據全部保留，包括乘搭的士的費用，待警方就司機不

小心駕駛導致意外作出的檢控有了結果才提出民事索償，這樣相對地

便合理得多。受傷的市民如果有證據證明司機不小心駕駛，民事訴訟

的成功機會自然高很多，他 多需要提供有關百分比和損失的證明。 

 
 說回第 520條，有關支付或不恰當支付有關的款項，從前還可以

作出刑事起訴，但現在卻放棄了這個權利。主席，支付有關董事的款

項，一般估計是不會少；如果因為轉讓公司令原來的董事不可再出任

董事，那麼，大家 “分豬肉 ”完事，支付給董事的款項是不會少的。對

於從前是違法的行為，現在要循民事索償來追究，放棄刑事檢控，我

覺得政府是在進一步縱容商業上的陋習，而公司出現這類情況的機會

可能越來越多。所以，主席，我對這項改變感到不滿。  

 
 此外，主席，第 512條及 513條也有類似的問題。第 512條是 “公司

不得就失去職位向董事或前董事作出付款 ”，第 513條則是 “任何人不

得在與轉讓公司業務或財產有關連的情況下，就失去職位而向董事或

前董事作出付款 ”。如果公司違反第 512條作出付款，第 518條便訂明

可以提出民事索償，而如果違反了第 513條，第519條則訂明可以提出

民事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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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你是否覺得這個政府不負責任？政府制定法例，規定不可

以付款，但如果付了，政府則不予理會。主席，政府現在是明言即使

法例規定公司不可以作出那些付款，但如果公司違反了，政府亦不會

理會。再者，法例又指出如果一方認為有損失，是可以提出訴訟。這

樣也可以？  

 
 如果不是這兩個星期不斷鑽研這項條例草案，看到這些情況，便

會覺得條例草案真的很好。我們是在 1970年代開始要求政府檢討，當

局接着委託顧問，在 1997年完成了一份很權威、我認為很出色的顧問

報告，當中包括了很多權威專家、法律專才的意見，政府更特別從加

拿大聘請了一名專家，全職負責統籌及撰寫這份報告。  

 
 可是，到了 後制定法例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着如何處理

商業上的犯錯行為，竟然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大家說是否必須加以譴

責？然而，我們討論了這麼久，這個議事堂上卻好像並沒甚麼人理會

這些問題，只有我們 3人發言。這裏涉及的是 91萬間公司，九成是中

小企的利益，亦涉及很多股民的權益，但在這個審議階段，竟然沒有

甚麼委員發表意見，有些更指責我們要求點算人數是浪費時間。  

 
 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李慧琼議員，難道她會不出席行政會議的會

議？她指責立法會的會議浪費時間，令她不能與家人在一起。我過去

20年當議員，也是經常不能與家人在一起的。既然她這麼忙碌，為何

還要接受委任，當行政會議的成員？她無需出席立法會會議嗎？這是

荒謬絕倫的。她為何不嘗試缺席行政會議的會議？我們議員中有很多

是公司董事，他們會經常缺席董事局會議嗎？所以，這是荒謬絕倫的

指責。他們自己不負責任，卻在推卸，接着抹黑及扭曲。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你離題了。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只是在借題發揮。一談到這些我便會光火，因

為看到政府、議員不負責任。主席，不好意思，我要求點算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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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請繼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談到在一方不合法地支付款項後，另一方循民事

索償，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是必須加以指責的。很簡單，例如有人犯

了盜竊罪，偷了你的錢，你卻要告訴他政府不會控告他，提出控告的

是你，因為他偷了你的錢。現在的情況等同偷錢，有何不同？如規定

不可以收取那些付款，但有關的一方卻收取了，這不是等同偷錢嗎？

兩者並沒有分別。政府應該收緊法例，令付款的一方跟收款的一方同

樣要負上刑事責任。例如，法例應訂明在股權轉讓、收購等情況下，

公司不可以付款予董事，董事亦不可基於這些情況收取付款。這等同

佣金一樣，如果指明不可以收取佣金，但一旦收了，亦會構成刑事罪

行。  

 
 如果要令香港成為世界信賴，以及感到是可以成立公司的可信及

可靠的好地方，我們便要制定好的法例，讓人相信在這裏投資成立公

司，香港政府是會盡責做好規管的工作。不然，如果在作出了投資後，

出了問題要自行提出訴訟，又怎能教人有信心呢？如果每個部門及政

策局也好像陳家強局長的政策局般，香港便真的是由富有的人擁有

大權勢，我們便是返回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年代    弱肉強食，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強大的一方會勝出，富有的人總佔上風，誰有

錢便可以提出訴訟。如果不斷作出民事訴訟，金錢上受惠的是專家及

律師，法庭卻會忙得不可開交。  

 
 在目前的條文下，不知道為法庭製造了多少案件。主席， 重要

的是在這些情況下，必然會製造極多不公平的情況。在香港，很多弱

勢人士及小投資者不是持有很多金錢，但卻用了來投資於不同的公

司，可惜被這些方法 ......好像 “8號仔 ”般，很多前大東電報局的老股民

視投資為退休金，但 後卻連 “棺材本 ”也失去了，股票被 “8號仔 ”拖

累成為了 “仙股 ”。  

 
 因此，政府的規管工作便是要確保董事局遵從法律運作，否則便

要處理，怎可以這樣推卸責任？所以，主席，對於這些項條文，我是

感到極為不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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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宣布會議暫停，於7月 9日 (下星期一 )上午 9時正恢

復。  

 
立法會遂於下午 12時 10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en minutes past Twelve o'clock. 
 
 
 
 
 
 


